附件:         
兵团本级财政信息公开清单
	序号
	公开项目
	公开内容

	一、
	主动公开事项
	　

	（一）
	财政规范性文件及有关财政政策、发展规划
	包括各类财税制度、财政收入支出制度、会计、采购、国有资产管理等财政管理制度。 

	（二）
	财政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包括财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权限、范围、标准、条件和程序等内容。

	（三）
	财政预（决）算。
	包括：经兵团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的兵团本级总预（决）算及经兵团财务局批复的兵团本级部门预（决）算。

	　
	1.兵团本级总预算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四本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
	至少公开4张报表，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应公开到功能分类款级科目）

	　
	   （2）政府性基金预算
	至少公开1张报表，即：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表（按照具体的基金收支项目编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至少公开3张报表，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至少公开1张报表，即：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表。

	　
	2.兵团本级总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决算
	至少公开3张报表，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应公开到功能分类款级科目）

	　
	   （2）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
	至少公开1张报表：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表（按照具体的基金收支项目编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
	至少公开3张报表，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表、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收入决算表、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4）社会保险基金决算
	至少公开1张报表表，即：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支总表。

	　
	3.兵团本级部门预算
	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财务收支预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表。兵团本级部门预算支出公开应细化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其中基本支出逐步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各部门、单位公开预算的同时，应当一并公开本部门的职责、机构设置、预算收支增减变化以及政府采购等情况的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4.兵团本级部门决算
	至少公开8张报表表，分别是收支总表（3张），即：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收支表（5张），即：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应当细化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应当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没有数据的表格要零报告（即列出空表并附说明）。各部门、单位公开决算的同时，应公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专业名词解释等文字说明，其中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时还应对“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支出、国有资产占用情况以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说明。

	（四）
	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公开的内容贯穿专项资金分配管理的全过程，包括专项资金制度办法、申报流程、评审结果、分配结果、绩效评价等内容。

	　
	1.制度办法公开
	公开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需要重新修订专项资金制度办法的，要及时公开修订后的制度办法。

	　
	2.申报流程公开
	每一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申报条件、申报时间、申报方法等要素，扩大专项资金政策的知晓面和影响力。

	　
	3.评审结果公开
	项目评审完成并按程序报批后，评审结果应及时向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4.分配结果公开
	公示期满、评审结果无异议后，或者社会公众意见得到妥善处理后，将最终确定的资金下达文件原文公开。

	　
	5.绩效评价公开
	每年度专项资金的绩效考核结束后，将绩效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如需进行整改的专项，整改完成后要公开整改结果。

	（五）
	政府采购
	包括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政府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采购结果等招标信息及监管处罚等信息。

	（六）
	财政机关权限和财政监督
	包括财政机关权限和财政监督的依据、范围、程序、方式、时限、财政处理处罚种类、结果、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及监督、投诉举报途径等。

	（七）
	兵团政府债务
	包括兵团政府债务限额、余额、限期结构、使用、偿还等情况。

	（八）
	公共服务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项目
	包括PPP项目识别阶段、项目准备阶段、项目采购阶段、项目执行阶段、项目移交阶段的信息。

	（九）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财政信息
	　

	二、
	逐步公开事项
	　

	　
	国有资产
	各部门、单位公开本部门、单位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总体情况、分布构成、主要实物资产数据和资产变动情况。


注：以上财政信息公开清单可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进行更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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